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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5981 号

申请人：王某，男，汉族，住址：黑龙江省五常市五常镇。

被申请人：某项目投资（广州）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某龙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某贤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某项目投资（广州）有限责任公司关

于确认劳动关系、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

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王某及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黄某贤到庭

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4 年

11 月 4 日申请增加仲裁请求，共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一、确认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4 年 6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 26 日存在劳

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9600

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6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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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日违法克扣的工资 384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2024 年 7 月 24 日鉴于申请人在历经两

个多月多次沟通与考核中，持续未能达到既定考核目标，且我单

位暂无适宜岗位以匹配其工作能力进行调岗，我单位决定依据合

同条款终止与申请人的雇佣关系，申请人已在合同中签字并加盖

指纹，且合同以及《运营主管薪酬与绩效考核制度》中明确说明

了拉新数量；二、申请人在职期间，我单位就其提出的问题针对

性地配合并协助其顺利推进工作，我单位采纳申请人提出的关于

降低拉新用户考核要求的修改方案，并据此发布了一份新的考核

标准，减少了拉新用户数量要求，同时也明确说明，在此之前入

职的员工，仍继续按照当时签订的合同条款执行，完成《新媒体

运营薪酬与绩效考核制度》规定的团队拉新用户考核指标则全额

发放薪酬，未完成则薪酬按 80%发放，我单位已对申请人 2024

年 6 月及 7 月工资计算中出现的误差进行了相应补发处理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、被双方均确认：申请人

2024 年 6 月 3 日入职被申请人任新媒体运营主管，双方签订了

《员工试用期合同》，约定每周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，通过飞

书打卡考勤；2024 年 7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《试用

期辞退通知书》，申请人最后工作日为 2024 年 7 月 26 日。以上

事实有双方提供的《员工试用期合同》、工资条、《试用期辞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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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》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。本委经审查后认为，

本案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且申、被双方

对劳动关系存续的起止时间不持异议，故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

请人自 2024 年 6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 26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工资差额问题。申请人主张：双方约定其每月劳动

报酬为 12000 元，其中 20%为绩效，按照《新媒体运营主管薪酬

和绩效考核制度》执行，其所在团队每月拉新达到 8000 人，则

按12000元发放劳动报酬，若未完成8000人拉新任务则按12000

元的 80%（即 9600 元）发放劳动报酬；其 2024 年 6 月和 7 月均

未完成团队每月拉新 8000 人的任务；被申请人欠发其实上述两

个月工资差额共计 3840 元。被申请人主张：申请人的《员工试

用期合同》已约定其劳动报酬为 9600 元/月，《新媒体运营主管

薪酬和绩效考核制度》中的“基本工资”标准适用于转正后的员

工，“绩效考核制度”的规定则不区分试用期和转正后，故申请

人每月劳动报酬标准为 9600 元，其中 20%为绩效，其所在团队

每月拉新达到8000人则按 9600元发放劳动报酬，若未完成8000

元拉新任务则按 9600 元的 80%发放劳动报酬；申请人 2024 年 6

月和 7 月工资均按 9600 元的 80%计发；申请人 2024 年 7 月未请

假。申、被双方均确认：申请人 2024 年 6 月请事假 1 天。经查：

申、被双方于 2024 年 6 月 3 日签订《员工试用期合同》，载明

被申请人聘用申请人为试用期员工，试用期为 3 个月，申请人试

用期工资为 9600 元，申请人应执行被申请人的《薪酬制度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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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绩效考核制度》，每月完成团队拉新任务 8000 人，若连续两

个月未完成，被申请人有权终止申请人的试用期合同；申请人

2024 年 6 月 3 日签名确认的《新媒体运营主管薪酬和绩效考核

制度》中，团队拉新用户 8000 人对应的基本工资标准为 12000

元，“绩效考核制度”载明“完成团队的拉新用户考核指标即可

100%发薪，未达成则按 80%发薪”，落款处“薪酬”栏填写为 12000

元/月，“签字”栏有申请人签名；申请人 2024 年 6 月和 7 月工

资条均载明基本工资 7680 元，绩效工资 1920 元，绩效扣款 1920

元。本委认为，其一，《员工试用期合同》载明申请人应执行被

申请人的《薪酬制度》和《绩效考核制度》，《新媒体运营主管

薪酬和绩效考核制度》中团队拉新用户 8000 人对应的基本工资

标准为 12000 元，落款处“薪酬”栏也填写为 12000 元/月，现

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只按拉新 8000 人的考核标准执行“绩效

考核制度”中关于完成考核指标则 100%发薪、未完成则按 80%

发薪的规定，不执行拉新 8000 人的考核标准对应的 12000 元薪

酬标准，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，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

果，且被申请人上述该主张也与双方签订的《员工试用期合同》

约定申请人应执行被申请人的《薪酬制度》相矛盾，故本委对此

不予采纳。其二，《员工试用期合同》载明申请人的试用期工资

为 9600 元，但未说明该金额包含绩效部分；该金额与申请人签

名确认的《新媒体运营主管薪酬和绩效考核制度》中团队拉新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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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 8000 人对应的 12000 元薪酬标准的 80%吻合，故《员工试用

期合同》约定的 9600 元应认定为不包含绩效的基本工资。现被

申请人按 7680 元/月的基本工资标准向申请人计发 2024 年 6 月

和 7 月工资，有违双方约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

五十条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

应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6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 26 日工资差额

3442.76 元（1920 元÷21.75 天×19 天+1920 元÷21.75 天×20

天）。

三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问题。申、被双方均

确认：除《员工试用期合同》外，双方没有签订其他合同；申请

人在职期间的月均工资为 9600 元。经查，被申请人 2024 年 7

月 24 日向申请人送达的《试用期辞退通知书》载“在试用期内，

公司发现你不能胜任本职工作，在试用期期间，未按领导要求完

成工作，不符合工作要求和考核，未通过试用期考核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‘在试用期

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，用人单位给予辞退’现公司决定予

以辞退，请在 2024 年 7 月 26 日前交接工作给黄某贤完成后，在

黄某贤处办理离职手续。”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仅签订

了《员工试用期合同》，仅约定了试用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，试

用期不成立，约定的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。故申、被双方在《员

工试用期合同》中约定的 3 个月试用期不成立，该期限应认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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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期限，鉴此，被申请人以申请人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

用条件为由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解除理由亦不成立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七条、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9600 元（9600

元/月×0.5 个月×2 倍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九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

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4 年 6 月 3 日至 2024 年 7

月 26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4 年 6 月 3 日至 2024 年 7 月 26 日工资差额 3442.76 元；

三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9600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

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

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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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马煜逵

二○二四年十二月二日

书 记 员 覃文珍


